
臺灣期貨交易所於112年11月16日公告調整富邦上証ETF期貨(OAF) 等5檔陸股ETF期貨、富
邦上証ETF選擇權(OAO)等5檔陸股ETF選擇權、 富邦越南ETF期貨契約(RXF)及元大美債20
年ETF期貨契約(RZF)之期貨 契約保證金及選擇權契約風險保證金(A值)、風險保證金最低
值(B值)、 混合部位風險保證金(C值)所有月份保證金金額，並自112年11月17日一 般交
易時段結束後起實施。




